
东明县农村宅基地情况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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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县国土资源局，山东 东明　２７４５００）

　　东明县现有３８９个行政村，６５．４７万农村人口，
１７．９万户住户，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８３４．８５ｈｍ２，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９．１３％，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７８％。为了进一步了解东明县农村宅基地使用现
状，２００８年５月６—１０日，东明县国土资源局从局
机关业务科室抽调的９名业务骨干，分成３个工作
组，并由乡镇土管所配合，分别对城关镇任营、董庄、

辛庄、曹满城，陆圈镇袁庄、西孙楼、杨楼，武胜桥乡

程庄、团居、西乔良１０个村庄，依据农村宅基地管理
的好、中、差３类情况，对全县农村宅基地管理和使
用情况进行了调研。

１　基本情况

调研采取查阅档案资料与村干部座谈和深入农

户走访相结合的方法，共调查宅基地３８５２宗，涉及
村庄用地面积２０６．７６ｈｍ２。在这次调查的１０个村
庄中，宅基地的批准面积为２６４ｍ２，但超标准占地
的高达７５％，特别是城关镇的任营、董庄、曹满城３
个村庄，超标准占地的高达９０％以上。如果按每处
宅基地２６４ｍ２计算，每处宅基地的村内交通用地按
５０ｍ２计算，１０个村庄的３８５２宗宅基地共需土地
１２０．９５ｈｍ２。而调查显示，超标准占地面积为８５．８１
ｈｍ２。由于农村宅基地的使用大多缺乏有效的规划
引导，造成农村宅基地布局处于散乱无序状态，既影

响了村容村貌，又不便于基础设施的配套，不利于农

村经济的发展。

２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１）乡村建设缺乏规划。多数村庄发展无规
划，盲目外延发展，布局混乱分散，浪费土地严重。

其主要原因：一是农民思想陈旧，落实村庄规划难。

陆圈镇西孙楼村，虽然已经制订村庄规划１２年，但
是多条规划的街道没有开通，主要由于村庄建设是

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多数村民对原有的宅基地存在

“祖辈传业”的陈旧思想观念，而不愿舍弃，也有的

建房选址要“看风水”，认为规划的地方不好，宁愿

不建房或者另选地址。二是新建房屋不服从管理。

村民申请宅基地，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由乡镇政府审

核，县政府批准，由乡镇国土所工作人员测量、定点，

但个别村民不依照国土所工作人员测定的边界建

房，仍然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超出标准搞建设。

（２）房屋空置现象突出。近年来，农村经济条
件逐步改善，交通条件越来越便利，土地的区位优势

明显，农村村民新建住房大都靠近公路、大路，临路

乱搭乱建现象普遍，形成村庄内空外撑，向公路沿线

发展，城关镇董庄、任营两村距３２４省道较近，村民
新建住房逐渐往省道两侧迁移，占用大量耕地。部

分进城经商的农民在县城安家，而农村住宅依然保

留；有些城镇职工在农村要宅基地而不居住，造成空

置。

（３）村民倒卖旧房屋问题。村民建起新房后，
其原有的旧宅基地村委会难以收回，而个别村民不

经村委会同意，私自将旧宅基地倒卖与他人，引起一

系列不良反应。

（４）宅基地使用面积超标。据调查，目前大多
数村庄未能执行省政府关于农村宅基地面积限额及

《菏泽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的规定，现行宅基地

面积一般在 ３５０ｍ２左右。此外，一户多宅现象突
出，多数村庄在现有宅基地基础上，按照每户有几个

男孩（不论孩子年龄大小）另划几处宅基地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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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一户多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和《菏泽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一户村民只允许拥有一处宅基地，多余的宅基地可

由村委会收回，违法行为由县级以上土地行政管理

部门予以制止或惩处。虽然法律有明确规定，但是

村委会执行起来却非常困难。

（５）自然村难以彻底改造。一是受经济条件限
制。按建设规划，打破历史上形成的自然村落格局

进行改造，必须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东明县位于鲁

西南，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差，农村都没

有村办企业，没有资金来源，很难进行村庄改造。二

是部分农村干部看不到村庄改造的重要性，工作积

极性不高。

３　对策及建议

针对当前农村宅基用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必

须从实际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扭转农村宅基用

地管理的被动局面。

（１）抓紧制定“村庄规划”。由县政府出面，规
划和土地两个部门要抓紧对全县乡村建设统一制定

详细规划，并将制定的规划制成永久图板在村内公

示。让村民了解规划，知道规划，土地管理部门按规

划划拨宅基地，凡是规划红线的一律不予批准。对

违反规划的建筑依法拆除，从而引导农民逐步按规

划进行建设。

（２）营造良好用地氛围。利用黑板报、农村广
播、宣传册、明白纸，进一步强化国土资源法律法规

的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建房需办理审批手续，

违法要受到处罚的道理。要破除“宅基私有”，“祖

辈传业”的陈旧观念，树立依法用地、合理用地的新

思想。

（３）依法行政扭转土地管理被动局面。进一步
明确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做到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政令统一。严格按照《土地管理

法》和《菏泽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查处无证建

房和越权批地，严厉打击多占、抢占、滥用耕地的违

法行为，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批宅基用地。

（４）严格宅基地管理。农村居民宅基用地必须
坚持按规划、按计划、按定额依法审批。要坚持统一

规划、统一安排，实行先批后建。严格执行国土资源

部《关于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不断提高宅基用

地计划制约措施。在宅基地审批程序上要公开、合

理；在审批权限上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在审批

面积上，要严格按照《菏泽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

规定的标准审批。对审批的宅基地，工作人员必须

亲自到现场测量、定点，并及时填写相关表册，进行

土地登记，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

（５）加强队伍建设。首先进一步加强乡镇国土
资源所队伍建设，强化国土资源所职能，让其真正发

挥国土资源管理的最基层作用。其次要加强对乡镇

国土资源工作人员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由于该县

国土资源系统于２００６年开始垂直管理，垂直前乡镇
国土所工作人员归当地政府管理，流动性强，业务素

质不高，必须进行适当的培训，来提高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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